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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审查员，共同组成了专利行业不可或缺的三大角色，在

建设专利强国的宏伟篇章中，如何将这三大角色各自扮演的戏份锤炼好，打造出能够保证高

水平专利申请的“铁三角”，是我们每个专利行业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目标。

这里，作者通过收集整理三方的相互意见，谈谈如何改进三方之间的沟通方式，加快构

建专利行业的“铁三角”。

现实总是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专利申请人、代理人和审查员由于各自工作的性质，互相之间难

免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对方，误解再所难免，下面我们听听三方的各自台词。

申请人：我们只有一个想法，想让代理人帮助我们做个专利申请，但是代理人却要求我

们提交技术方案的交底文件，如果资料都是我们提供，还要你们代理人做什么？

代理人：有些申请人对专利法及其相关事务的理解非常欠缺，常常半懂不懂又自以为很

懂，每次刚刚说几句话，马上就会被打断，而且说的完全不对，太难沟通了。

申请人：撰写过程中，想找审查员咨询一下，打电话到咨询处，被告之不提供撰写咨询 。

审查员：如果您按照所咨询的建议写的文件被驳回，是不是还要对您的损失负责赔偿？

申请人：有时候对有些审查意见理解上不是很准确，想找审查员，但是没有联系方式，

而且很多时候审查员要么找不到（打电话没人接），要么沟通的时候也是随便敷衍一下。

审查员：有的当事人会不停的打电话给你，一说就是半天，经常没法工作，还有，电话

中根本不能确认对方身份，有时候还会被对方录音。

代理人：审查员在一通中指出有授权前景，修改答复后二通中又指出没有授权前景，搞

得我和客户不好交待。

审查员：一边是要求质量，三级质检；一边还要完成审查任务，限时完成积压案件的催

审，做不完的算个人质量问题，所以花在每个案子上的时间就不多了。

代理人：有一次想与审查员就申请的具体问题进行沟通，但审查员总是给出基于法条和

细则等的很原则性的解释，而不会结合我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答复。

审查员：有些代理本来一点小问题，能改三四次还出错，有的代理改了一部分，还漏了

一部分；等下回改全了，居然能改出错别字出来。

互相的误解以及沟通的障碍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的专利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是很



长，不论是申请人、代理人还是审查员，水平都有待提高。此外，中国的专利制度也在不断

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代理人和审查员，都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

专业素养，才能达到更好的服务于申请人的最终目的；而申请人在科学研究的同时，逐步增

强专利意识，也是需要长期进行的艰巨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共赢。

理想中的对方是这样

展望未来，专利世界，三分天下，一为发明界，一为代理界，一为审查界，三界之间的

互通有无，共同成长，必定会带来一个专利行业蓬勃发展的大同世界。下面让我们听听三界

心目中理想的对方。

理想的申请人：

（1）不是为了发明而发明，不是为了专利而申请专利，不是为了职称而申请专利，也

不是为了获得奖励而申请专利；

（2）所提交的交底文件最好能完成并且较专业的记述其发明创造，务必舍得花时间配

合代理人完全理解技术方案，而不是交底书一扔就以为完事了；

（3）理解和尊重代理人和审查员，对代理人和审查员的问题要耐心、细心，毕竟代理

人和审查员的专业知识和发明人是有差距的；

（4）企业的专利人员就是半个发明人，要对本企业的技术有深入、透彻的掌握，要和

发明人共同讨论，共同挖掘有技术含量的专利；

理想的代理人：

（1）能够在与客户交谈时，准确地把握住客户的专利水平，并针对客户的专利水平进

行讲解，从而让申请人提高专利水平，能够感到受益匪浅；

（2）希望代理人能多从申请人的角度考虑，认真负责地写好每个案子，在流程管理方

面，不要因为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而不重视，导致对申请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3）充分理解申请人的交底书，最好能对交底书进行初步检索，并将检索结果反馈给

申请人，不要为了代理数量而将一个明知无三性的技术也撰写成专利；

（4）对我们企业的技术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对一个交底书机械式的组合

成专利申请文件；

（5）希望代理人在 OA答复中能够认真负责地跟申请人沟通，最好能够把各方面的情

况都考虑到，并把各种利害关系告诉申请人，从而保证申请人充分知情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6）OA答复时，如果审查员说的没道理就要和审查员解释，不要为了尽快授权和省

事而不争辩就主动缩小保护范围；



理想的审查员：

（1）发审查意见时能充分理解专利申请的技术，有针对性的发审查意见，不希望把不

靠谱的对比文件发来，并在审查意见中说一些不靠谱的意见；

（2）希望审查员在审查意见中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说明，而不是只泛泛的提出问题后，

让申请人或代理人承担解释责任；

（3）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岗时间能稍微长点，方便对方的及时联系，在与

申请人沟通时，能够简明地说出申请人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4）希望审查进度能够再加快一点，同时希望不要随便看到什么都说“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如何如何”，然后就说没新颖性或者创造性；

（5）希望可以像美国审查员一样，将检索到的专利全部列出来，在授权专利文件上注

明类似“field of classification search”及“references cited”；

要让理想照进现实，就需要我们共同伸出团结协作的“橄榄枝”，搭建起交流互助的沟

通桥梁，目前，专利局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考察活动和交流活动，比如到北京以外的城市去 ，

与当地的代理所和企业进行沟通；又比如每年的知识产权日，都会与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进行专利方面的讲座和交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手段。

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许多行业在专利方面还很落

后，地区之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力度还很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专利工作者，都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尽量的去影响周围的人，照亮我们周围的一片小天地，也许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的申请人会更加聪慧，我们的代理人会更加专业，我们的审查员会更加高效，我

们的国家在专利方面也会更加繁荣。总之，构建专利申请人、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审查员的“铁

三角”，利国利民，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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